
商报讯（西藏日报记者 赵文慧 见习记者
土旦仁青）近日，由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自治区
普法办联合主办的自治区首届“格桑花普法宣
讲员”竞赛决赛活动在拉萨举行。活动以“建设
法治西藏，传递法治正能量——迎大庆、颂党
恩、共奋进”为主题，20名历经初赛、复赛层层选
拔出的选手同台比拼，10人获评首批自治区“格
桑花普法宣讲员”。

比赛现场气氛热烈，选手们紧扣习近平法
治思想，用身边人、身边事展开宣讲：一个个鲜
活的法治故事，一件件具体的法治案例，将抽象

的法条转化为通俗易懂的语言，以小切口诠释
大主题、以小故事映照大时代，演讲既接地气又
富有感染力。评委从宣讲内容、语言表达、仪态
仪表、创新形式、背景运用、时间控制等维度，对
选手表现逐一打分。

自治区司法厅普法与依法治理处三级主任
科员洛桑贡布表示：“下一步，我们将积极组织
这一批优秀‘格桑花普法宣讲员’走进基层，用
群众听得懂、喜欢听的方式开展法治宣讲，让普
法声音传到高原的每个角落。”

“拿到第一名太激动了！以前总觉得法律

离自己很远，现在才明白，它是守护我们成长的
铠甲。”摘得冠军的阿里地区陕西实验小学选手
丹增拉木措难掩喜悦，她坦言，今后将继续学法
懂法，当好校园里的“普法小宣传员”，带动同学
和家人一起尊法学法守法用法，让法治氛围浸
润校园。

据悉，此次竞赛旨在打造一批叫得响、易推
广、受欢迎的基层普法宣讲队伍，通过以赛促宣，
凝聚全区各族群众尊法学法守法用法的共识，让

“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
靠法”成为西藏社会的普遍共识和行动自觉。

自治区首届“格桑花普法宣讲员”竞赛决赛活动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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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进一步筑牢辖区道路交通安全防线，提
高广大交通参与者的交通安全意识，12月2日，
拉萨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各大队在辖区人

流车流密集的时段与地段，集中开展了“122全
国交通安全日”交通安全主题宣传活动。

“您好，请看看这份资料，骑电动车一定

要佩戴好安全头盔。”“师傅，冬季路面易滑，
行车请保持安全距离。”在拉萨经济技术开发
区阳光新城小区附近，经开区交警大队的民
警们正忙碌地布置宣传展台，印有藏汉双语
的宣传折页、实用又贴心的交通安全提示小
礼品、交通安全模拟体验……吸引了不少过
往市民驻足观看。民警们一边发放宣传资
料，一边耐心细致地讲解交通安全知识，邀请
市民佩戴酒驾模拟眼镜尝试行走，直观感受
酒后驾驶的眩晕感，了解酒驾的危害。美团
外卖骑手赵海龙告诉记者：“我们天天在路上
跑，安全才是最快的配送速度。以后我不仅
自己会遵守交通规则，还会提醒身边的同行，
自觉遵守道路交通法律法规，做到安全文明
出行。”

在拉萨市城关万达广场，城南大队的民
警们同样忙着搭建宣传点位，将精心准备的
交通安全宣传手册、印有安全标语的小礼品
整齐摆放，现场氛围热烈有序。宣传中，民警
们结合冬季出行特点，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讲
解酒驾醉驾、超速超员、不按规定佩戴安全头
盔等交通违法行为的危害，提醒广大市民自
觉遵守交通法律法规，摒弃交通陋习。市民
洛先生说：“这样的活动很有意义，让我们更
直观地了解了交通安全知识，以后出行一定

会更加注意。”
记者了解到，为进一步营造交通安全浓

厚的宣传氛围，12月2日当天，拉萨市公安局
交通管理支队各大队在辖区多个地点同步开
展主题宣传活动，通过悬挂横幅、摆放展板、
现场体验等“沉浸式体验+互动式讲解”的形
式，向市民普及交通安全知识，切实提升全民
交通安全意识与文明出行素养。拉萨经济技
术开发区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教导员王金海
告诉记者：“我们希望通过这种贴近群众、生
动直观的宣传方式，让交通安全知识真正入
脑入心，让每一位交通参与者都能成为文明
交通的践行者和传播者，共同营造安全、有
序、畅通的道路交通环境。”

通过开展此次“122 全国交通安全日”
主题宣传活动，进一步夯实了辖区道路交
通安全管理基础，增强了全民交通安全防
范意识，让“文明交通，礼行天下”的理念
更加深入人心。下一步，拉萨交警将以

“全国交通安全日”为契机，持续常态化开
展交通安全宣传工作，不断加强部门协作
配合，丰富宣传内容载体，全力提升全民
文明交通素养，全力打造文明和谐的道路
交通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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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萨交警开展“122全国交通安全日”主题宣传活动

宣传活动现场。

颁证仪式上，宣读了《西藏自治区司法厅
关于设立西藏欧珠（仲巴）律师事务所等18家
律所的批复》，并为这18家新设律所颁发了证
书。“作为西藏法律服务体系的一员，我们深
知肩负社会责任，所以积极响应自治区司法
厅在‘无律所县’设立律所的号召，派员在那
曲市双湖县和阿里地区措勤县设立个人律师
事务所。希望通过我们的微薄之力，能够为
两县的基层群众、企事业单位提供更加便捷、
高效、专业的法律服务，帮助化解矛盾纠纷，
防范法律风险，增强法治意识，让法治的阳光
普照高原的每一个角落。”泰和泰（拉萨）律师
事务所律师王佳朝说。

记者了解到，由于我区海拔高，经济社会
发展不够充分，各族群众法律服务需求不平
衡，截至2013年底，我区除七地（市）人民政府
所在县（区）外的 67 个县均属于“无律所
县”。当年司法部启动志愿律师服务活动，自

治区司法厅将支援西藏的首批26名律师分
配至“无律所县”，并将该分配原则运用在后
续的“援藏律师服务团”“青年律师西部锻炼
计划”等项目，努力推动解决县域律师资源不
足问题。2022年，司法部印发《关于推动解决

“无律师县”问题的通知》，决定于当年帮助西
藏解决30个“无律师县”。借助司法部推动
基本解决全国“无律所县”问题的契机，自治
区司法厅通过减免会费、拓展业务机会等方
式，持续推动区内外大所强所到县域设立分
所并给予运营资金补贴，依靠区内力量自主
协调解决“无律所县”19个。我区最后18个

“无律所县”主要分布在日喀则、那曲、阿里和
昌都四个地（市）的高海拔、偏远、交通网络可
达性较差、经济社会发展不充分的县域。

面对部分地区自然环境艰苦、专业人才
匮乏、基础条件薄弱等现实困难，自治区司法
厅坚决贯彻落实自治区党委、政府的决策部

署，将解决“无律所县”问题作为一项政治任
务来抓，自治区司法厅主要领导和分管领导
亲自带队，通过现场走访、实地调研、召开座
谈会现场会和专题讨论会、“一对一”沟通等
方式，全面了解摸排律所在“无律所县”设立
分所的困难和问题，认真听取多方提出的意
见建议，研判分析设立及运营分所的堵点痛
点难点，从政策支持、资金支持、人才支持、运
营保障和管理服务等多个层面提出了20条
具体保障措施，坚定律师事务所到“无律所
县”设立分所的信心。同时，自治区司法厅党
委加强顶层设计，精心制定实施方案，多方协
调争取支持，在政策扶持、资源调配、力量整
合等方面打出系列“组合拳”，并广泛动员凝
聚力量，鼓励和支持区内外律师事务所、优秀
律师到“无律所县”设立分所、派驻律师。经
过坚持不懈的奋斗，终于迎来了这18个县律
师事务所的成功设立，圆满完成消除“无律所

县”的历史性任务。
自治区司法厅党委副书记、厅长王亚东

表示，最后18个“无律所县”成功颁证设所标
志着我区彻底消除“无律所县”，实现律师事
务所在全区74个县域的全覆盖。在“无律所
县”设所不是终点，而是新的起点。下一步，
全区司法行政部门和新设律所、律师要将工
作重心从“设所”全面转向“强所”上来，着力
打通基层法律服务的“最后一公里”，提供“滴
灌式”精准服务，让老百姓在家门口享受到优
质专业法律服务；要引导律师充分发挥“传帮
带”作用，实现“输血”帮扶与“造血”培育并
重，着力培养一支本土化、专业化高素质律师
队伍。同时，要把律所建成基层法治的“前哨
站”，群众权益的“守护者”、法治西藏的“践行
者”，为推动西藏律师事业高质量发展，建设
更高水平的法治西藏、平安西藏，书写美丽西
藏新篇章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最后18个“无律所县”设所颁证

我区实现74个县域律师事务所全覆盖
12月1日，自治区司

法厅在拉萨举办全区最后
18个“无律所县”新设律
师事务所集中颁证仪式。
这标志着在自治区党委、
政府的坚强领导，司法部
和全国律协的有力支持，
以及各级司法行政部门的
共同努力下，西藏自治区
彻底消除了“无律所县”，
实现了律师事务所在全区
74个县域的全覆盖，充分
体现了自治区党委、政府
对法治建设的高度重视，
始终心系基层群众的法律
服务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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